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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3. 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 

 大会， 

 回顾其 1998 年 12 月 4 日第 53/77 D 号、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33 S 号和

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67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

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1
 

 铭记其关于小国的保护与安全的 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31 号决议， 

 着眼于无核武器地位是确保各国国家安全的办法之一， 

 确信蒙古的国际公认地位将有助于加强该区域的稳定和建立信任，并通过加

强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性和维护生态平衡促进蒙古的安全， 

 注意到蒙古议会通过了界定和管理其无核武器地位的立法，
2
 作为促进核不

扩散的具体步骤， 

 铭记五个核武器国家就有关蒙古无核武器地位的安全保证发表的联合声明
3
 

有助于第 53/77 D号决议的执行，并铭记着它们向蒙古承诺根据《宪章》的原则

合作执行该决议， 

 注意到五个核武器国家已将联合声明转递给安全理事会， 

                                                           
1
 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 

2
 见 A/55/56-S/2000/160。 

3
 A/55/530-S/2000/105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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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2003 年 2 月 20 日至 25 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第十三次不结盟国家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4
 上，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支持蒙古的无核武器地

位，并认为这一地位的体制化将是为加强该区域不扩散机制的一个重要措施， 

 注意到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为执行第 57/67 号决议所采取的其他措施， 

 欢迎蒙古在与该区域国家和其他国家发展和平、友好和互利关系方面发挥的

积极主动作用， 

 审查了秘书长关于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的报告，
5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 57/67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
  

 2. 赞赏秘书长为执行第 57/67 号决议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完成了两项关于

蒙古国际安全的非核方面的研究报告；
6
 

 3. 赞同并支持蒙古与其邻国的睦邻和平衡关系，认为这是加强区域和平、

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4. 欢迎会员国作出努力与蒙古合作执行第 57/67 号决议，以及在巩固蒙古

的国际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 

 5. 请会员国继续与蒙古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巩固和加强蒙古的独立、主权

和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性、独立的外交政策、经济安全、生态平衡以及其无

核武器地位； 

 6. 呼吁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会员国支持蒙古加入有关区域安全和经济安

排的努力； 

 7.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继续向蒙古提供援助，采取上文第 5 段所述

的必要措施； 

 8.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决定将题为“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

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2004 年 12 月 3 日 

第 66 次全体会议 

 

                                                           
4
 见 A/57/759-S/2003/332，附件一。 

5
 A/59/364。 

6
 同上，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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